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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
別
墅
隨
又
春
宴
•
亦 

殷
拾
餘
席
於
桃
李
園
•
入
席
人
数
比
前 

更
加
鬧
熱
， 
兩
日
春
宴
。
均
有
歌
伶
唱 

曲
助
慶
。
坤
伶
梁
少
平
。
自
動
報
効
唱 

曲
，
音
韻
悠
揚
。
博
得
喝
彩
不
少
・
是

生
。 
龍
儀
簡
略
• 
祗

晚
宣
布
一

是
介
紹
各
員
相
見
• 
計
是
日
介
紹
者
總
 

堂
主
席
李
心
策
。
莫
長
才
。
議
長
雷
萬 

保
。
書
記
周
辰
。
西
文
書
記
梁
祥
•
趙 

錫
齡
，
代
表
林
勳
•
黄
港
禮
•
協
辦
顏 

銓
，
黃
傳
法
•
財
政
員
馮
洛
•
舍
路
代 

衷

Al
老
烈
•
尾
利
允
周
洪
.
，
自
網
里
李 

賢
華
等X
。

•
®
<
公
司
繳
弍
千
萬
所
楊
稅
 

美
國
紐
約
市
拾
三
日
美
聯
社
電
，
據
此 

地
方
稅
務
機
關
是H
報
吿
。
韻
該
機
關 

收
到
二
千
七
百
萬
元
之
支
票
会
張
•
乃 

用
以
繳
交
所
得
稅
者
。
但
稅
務
機
關
之 

辦
事
人
員
潮
將
繳
交
酸
支
票
之
公
司
 

名
披
露
云
•

◎

列

必

珠

達

權

支

社

卅

吉

年

職

員

表

 

社
長
李
雨
帆
 

副
那
仕
球

監
督
鄭
濃
泮
 

副
梁
炳
煜
 

書
記
敖
治
平
 

副
溫
植
庭
 

外
交
梁
掌
朝
 

副
慮
萬
莊
 

郎
煜
煌

財
政
丘
煥
謙
 

副
郎
仕
球
 

8
 重
龄
棟
;
副
鄭
庚
跡

議
長
李
祥
南
 

副
温
用
寬 

核
散
李
學
奕
一
副
溫
 

培
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
seisin

@

中
華
民
國
世
吉
年

%

吆

達

權

社

職

員

表

 

社
長
正 

譚
子
學
副
 

鄭
錦
帆
 

議
長
正 

曹
観
嵩
 

副 

朱
箕
賢 

書•
記
正
，
鄭
炤
炘 

副
李
悅
南
陳
宗
 

監
督
正 

曾
錫
元 

副
譚
子
富
 

a

正 

譚
子
彰 

副 

麥
穗
聖 

財
政
正 

陳
明
堀
副
鄭
錦
帆
 

核
數
員 

陳
孔
滋 

陳
宗
啟 

調
查
員
 

徐
金
水 

陳
文
祿 

岑
崇

，•
譚
子
諄

幹
事
員 

黄
遠
光 

螂
業
泮 

馬
元 

梅
友
梧

催
收
員 

曹
蛻
嵩 

岑
崇
樂 

庶
務
員 

馬
康
政

評
議
員 

全
体
社
員

樂樂

◎

中
華
民
國 

111- 
吉
年 

中

國

洪

門

民

治

黨

 

駐

夏

城

分

部

職

員

表

 

執
行
委
員
李
蓮
伯
 

張
浚
豪 

黃
秀
光 

譚
仲
傑 

譚
裔
駿 

正
主
任
委
員
李
蓮
伯
 

副
主
任
版
浚
豪
 

監
察
委
員
李
畑
衍
 

李
雲
賀 

飛
定
强 

祕
書
主
任
許
一
鳴
 

幹
事
那
箕
瑤 

財
政
主
任
李
偉
祺
 

幹
事
李
季
杵
 

交
際
主
任
李
安
期
 

幹
事
陳
玉
山
 

黨
務
主
任
譚
義
幹
事
李
期
饿
 

宣
傳
主
任
李
聖
賀
 

幹
學
貧
遵
義
 

調
査
主
任
李
順
 

幹
事
李
脚
輔
 

組
織
主
任
梁
煉
幹
事
李
偉
卿
 

實
業
主
任
李
踵
伯
 

幹
事
陳
玉
山
 

核
數
員
張
浚
豪
 

譚
仲
傑 

事
務
主
任
黃
啟
鐘
 
聲
方
有
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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